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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電力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3屆第 10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日  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01月 16日（星期二） 

時  間：下午 13時 30分 

地  點：總管理處（1307會議室） 

主  席：丁主任委員作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明麗 

出席委員：楊副主任委員振雄、張廷抒、李清雲(羅隆和代)、吳永城、屈娟敏、顏

德忠(公出)、潘清水、鄭運和、蘇惠群、陳永享、林鴻祥、陳國園、蔡

福龍、林文欽、劉永瑞、楊德政、黃賢民、林顯群、邱嘉成、宋貴

祥、黃銘賢、王為遠(公出)、李同緒、陳成鎮、李慶君、黃禾立、林

仁哲、楊維浩、陳應郁、林裕誠 

列  席：陸顧問德勝、楊顧問良隆、張顧問瓅云、彭副理事長繼宗、黃處長建瑜、

施總幹事朝賢、金副總幹事克誠、宋組長洪英、張組長詠然、鄭幹事文

彥、陳幹事明麗、沈專員紫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、主席報告：略 

乙、報告事項：  

一、上次委員會議決議案及其處理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一)業已結案部分：  

1.案    由：福利會雇用之輔導員106年度年終獎金同意發給一個半

月，嗣後視福利金調撥情形再逐年討論一案。 

  辦理情形：已於107年1月4日發函辦理。 

2.案    由：為慶祝本會網站改版及團購平台啟用，並鼓勵員工多加

利用，同意致贈員工紀念品〝勁量行動電源〞一案。 

辦理情形：已於 106 年 12 月 20 日完成簽約並函知各單位統計數

量，預定 107年 2月 1日驗收，2月 5日前發送。 

3.案    由：有關苗栗區營業處職工福利委員會整修網球場經委員勘

驗合格同意補助案。 

  辦理情形：已於106年12月21日通知單位填報領款收據辦理報支。 

4.案    由：為慶祝本會成立62週年擬採購「麋鹿香氛蠟燭+LED蠟燭

燈組禮盒」致贈全體員工一案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 辦理情形：已於106年12月18日完成簽約，預定107年4月20日前發

送。 

 (二)需待追蹤部分： 

       1.案    由：研發員工福利網購平台一案。 

辦理情形：本會規劃之員工網購平台，已於106年12月22日召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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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專案會議，同意網購平台交由「福委股份有限公司」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，並於107年1月4日完成簽約，再提1月16日委員會

討論議案追認。 

二、主管機關來函事項： 

    (一) 勞動部 106年 12月 14日勞動福 1字第 1060136462號書函略以： 

所送 107年支出預算數及工作計畫，請就差異說明並復。 

辦理情形：本會已於 107年 1月 5日更正後函復。又勞動部 1月 10

日勞動福 1 字第 1070000581 號書函:就工作計畫、收支預算一案，

已予備查；另動支累計結餘一案，同意動支。 

(二) 勞動部 106 年 12 月 12 日勞動福 1 字第 1060136642 號書函暨 12 月

22日勞動福 1字第 1060029960號書函略以：有關貴會採購紀念酒附

帶加印「台灣電力工會 60周年」之妥適性。 

     辦理情形：本會已於 106 年 12 月 20 日函復勞動部說明，本案因工

會贊助 30萬元採購費用，故經委員會議討論同意附帶加印，俾增加

福利金收入。 

      三、工作報告事項： 

(一)業務組報告： 

        1.本會官網改版並啟用一案，已於107年1月5日改版啟用(至1月15日

已有15,071人次上線瀏覽)，員工可由電腦或手機輸入網址

https://tpcwelfare.com/，即可隨時進入本會官網查詢或購物。

由官網首頁可連結網購平台、揪團購、特約商店APP及二手貨市集

等。另為照顧退休同仁，亦得允許加入購物平台。 

2.本會採購『62 週年金門高粱紀念酒』一案，因本次紀念酒重量增

為 1,000cc，為避免包裝紙盒提袋破損，故再提高包裝紙盒及提袋

厚度並由本會額外追加每瓶 75 元之包裝費(75*27,100 瓶

=2,032,500元)。 

3.為便利本會幹事與廠商接洽福利業務，擬印製「專員」名片。 

4.本年度起，委託工會代辦同仁傷亡慰問時，將加送慰問卡，以傳

達本會對傷病及弔奠同仁關懷之意。 

(二)財務查核報告： 

本會 106 年 12 月份財務會計查核，12 月 19 日於本會辦理，由吳委

員永城、劉委員永瑞、李委員慶君三人，共同抽查有價證劵、銀行

存款、週轉金等，查核結果各項帳務與報表均相符無誤，查核報告

如附件一(第 7頁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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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會計組報告： 

106年 12月份財務收支情形如附件二(第 8~10頁)。 

 

丙、討論事項： 

一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案    由：擬調整各職工福利委員會兼任人員年節慰問禮品費一案，提

請討論公決。 

說    明： 

(一)查本項慰問金現行標準已多年未予調整，為表示對兼任人員

終年服務辛勞之慰問，擬按現行每月核撥金額調高 5%(十位數

四捨五入)，每月增加 2,000 元，全年總增加約 175,000 元。            

(二)調整前後補助各分會慰問禮品費標準如下： 

職工人數 調整前每月禮品費 調整後每月禮品費 

未達300人 3,100元 3,300元 

300人以上 4,500元 4,700元 

500人以上 6,000元 6,300元 

1,000人以上 7,500元 7,900元 

1,500人以上 8,400元 8,800元 

2,000人以上 9,200元 9,700元 

  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二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 案    由：擬修訂本會「輔導員獎懲考核管理要點」一案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   說    明： 

(一) 依據本會第 32 屆第 25、26 次福利委員會議決議，輔導員考評

表之評分人員至少應包括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、總幹事、工

會常務理事等人員，以其平均分數為考評成績。 

(二) 擬修訂本會「輔導員獎懲考核管理要點」第六條第二項條文 

            「輔導員獎懲考核管理要點」第六條第二項修正對照表 

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重點 

六、(二)由考核對象

之直屬主管負責

初評，初評分為

隨時考評及定期

六、(二)由考核對象

之所屬福利會負

責初評，考評表

之評分人員至少

應包括主任委

修訂第六條第二項條
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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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評二部分，並

應將考評結果記

錄於考核表。再

由上一層級主管

福利會總幹事對

考核對象作重點

觀察或記錄，俾

便複核。 

員、副主任委

員、總幹事及電

力工會分會常務

理事等人員，以

前述人員所評之

平均分數為考評

成績，並應將考

評結果記錄於考

核表。再報請福

利總會複核。 

 

    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三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    案    由：有關輔導員 106年度考績業依規定評定一案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 說    明： 

(一) 依據本會輔導員獎懲考核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：各單位於年度

終了應辦理年度考核初評，並應於每年 1月 10日前填報「年度

考核名冊」送達本會。本會委員會議依各單位初評結果及配合

年度預算訂定列等名額並核予等級。 

(二) 年度考績獎金依下列原則發放： 

  1.甲等:晉一級敘薪並發給一個月薪額之考績獎金；無薪資可晉

者，另發給一個月之薪額。 

  2.乙等:晉一級敘薪並發給半個月薪額之考績獎金；無薪資可晉

者，另發給一個月之薪額。 

       (三)檢附單位初評結果如附件(附件密件資料會後收回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單位福利會評分達90分以上，請備註理由。 

          

四、提案單位:本會業務組 

案    由：本會擬與廠商簽訂「福利網購平台」契約一案，提請追認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   (一) 為增進員工福利，研擬洽商規劃福利網購平台，前經本會洽商

提報規劃網購作業系統並報價，依據本會前次會議決議報價金

額如逾授權金額，需另提會討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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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本案經洽商結果，共有福委股份有限公司、You&Me數位整合行

銷公司、艾普拉斯數位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等廠商提出規劃案，

經業務組評估後，評選出福委股份有限公司為最優先簽約之對

象，再提送 12月 22日專案會議報告評選，決議授權由業務組

盡速與該公司進行簽約事宜，再提送委員會議追認。 

(三) 本案已依專案會議決議將契約書先洽請資訊處及法務室提供

意見後於 107年 1月 4日與廠商完成簽約，預定 2月 1日前可

開始啟用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追認通過。 

 

 

 五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    案    由：106年度福利業務考核日程安排及調整分組一案，提請追認。 

  說    明： 

  (一) 依據本會 106年 12月 22日專案會議決議辦理，排定福利考核

日程如附件三(第 11-12頁)，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先發函通

知各單位預先準備。另參與考核委員、觀摩單位人員等則俟各

組委員安排確定後再另行通知各單位配合辦理。 

 (二) 各項考核評分表，已於去年檢討會議時一併修正相關項目並公

告在案，其中體育活動考評表第 13項有關參訪支持台電球隊、

國內運動比賽活動之加分項目，因較無客觀一致評分標準，本

年將不列入考核並且一律給分，下次檢討會議再提出修訂。 

 (三) 另將考核分組第四組之塔山發電廠福利會，調整至分組第五

組，以平均各分組之單位數量。 

     決    議：照案追認通過。 

   

  六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   案    由：有關本會法人名稱擬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一案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   說    明： 

(一)  查本會法人名稱早期係使用「臺灣」，法院原始登記亦為「臺

灣」，後因台電公司正式公告將名稱由「臺灣」更正為「台

灣」，本會隨即亦同步將法人名稱變更為「台灣」，惟當時

法院名稱未曾辦理變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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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 現因員工辦理住宅貸款事項，屢因縣市政府地政單位以法人

名稱不符而遭退件，為使法院登記之法人名稱回歸一致性，

爰擬向法院重新提出變更登記，申請將〝財團法人臺灣電力

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〞更正為〝財團法人台灣電力

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〞。 

(三)  檢附變更前後對照表如附件四(第 13 頁)。 

    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丁、臨時動議： 

一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   案    由：援例致贈卸任委員紀念品一案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   說    明：本會顏委員德忠於 1 月底榮退，其擔任委員期間，為推動員工

福利不辭辛勞，多有貢獻，擬援例致贈卸任紀念禮品一份，以

示感謝。      

 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(下次會議預定於 107年 02月 09日(周五)在總管理處召開) 


